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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6043 号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正眼科”)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

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 管理层的责任 

光正眼科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编制专项说明，并确保专项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专项说明发表鉴证结

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专项说

明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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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

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光正眼科《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编制。 

 

五、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光正眼科为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相关信息的目的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瑛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珍 

 

 

 

 

中国•上海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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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除特殊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 2020 年报、2021 年报自查发

现以下前期会计差错。本公司已对这些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 2021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事项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内容 

本公司 2020 年末对合并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

试时，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计算有误。本公司 2021 年末对合并上海光正新视

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计

算有误；本公司未考虑未来融资计划，测算折现率时未考虑付息债务的价值。 

本公司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 2020 年末、2021 年末合并上海光正新视

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重新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对 2021 年末商誉、

2021年度资产减值损失等报表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 并对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2021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影响进行了追溯重述，不影响 2020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

额，影响 2021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商誉 522,895,481.98 -5,741,419.56 517,154,062.4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94,052,888.85 -5,741,419.56 1,488,311,469.29  

资产总计 1,834,597,029.60 -5,741,419.56 1,828,855,610.04  

未分配利润 -208,325,139.94 -5,741,419.56 -214,066,559.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46,292,934.40 -5,741,419.56 340,551,514.8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7,123,801.34 -5,741,419.56 341,382,381.7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34,597,029.60 -5,741,419.56 1,828,855,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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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70,134.44 -5,741,419.56 -5,911,554.00 

营业利润 54,456,738.24 -5,741,419.56 48,715,318.68 

利润总额（ 50,677,086.61 -5,741,419.56 44,935,667.05 

净利润 42,184,733.20 -5,741,419.56 36,443,313.64 

持续经营净利润 42,184,733.20 -5,741,419.56 36,443,313.6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668,661.65 -5,741,419.56 36,927,242.09 

综合收益总额 42,184,733.20 -5,741,419.56 36,443,313.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2,668,661.65 -5,741,419.56 36,927,24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0.07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